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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湖南科创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一致行动人协议到期终止暨公司无实际控制人的核查意见 

 

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部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湖南科创

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创信息”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

创业板上市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

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

有关规定，对科创信息一致行动人协议到期终止暨公司无实际控制人的事项进行

了核查，核查情况如下： 

一、《一致行动人协议》签署及履行情况 

为了公司长期稳定的发展，维持公司股权结构的稳定，费耀平先生、李杰先

生、李建华先生、刘应龙先生、刘星沙女士于 2016 年 1 月 20 日签署了《一致行

动人协议》（以下简称“本协议”），作为一致行动人行使权利，承担义务，共同参

与公司的经营管理。本协议经各方签字后生效，有效期至科创信息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上市后的三十六个月止。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1、各方自愿成为一致行动人，各方保证在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会议中行

使提案权、表决权、提名权时采取相同的意思表示和一致行动；以巩固各方在公

司中的共同控制地位，使公司的控制权以及实际控制人在一定时期内保持稳定。 

2、各方承诺，在本协议生效后至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的三十六个月内，不

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其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其直接持有的公司

股份。 

3、任何一方拟向公司董事会或股东大会提出应由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的

议案时，应当事先就议案内容与各方进行充分的沟通和交流，各方先对相关议案

或表决事项进行协调，如果任一方对议案内容有异议，在不违反法律法规、监管

机构的规定和公司章程规定的前提下，任何提出议案方应当作出适当让步，对议

案内容进行修改，直至各方共同认可议案的内容后，各方以自身的名义或者共同

的名义向公司董事会或股东大会提出相关议案，并对议案作出相同的表决意见。 

4、对于非由本协议的当事人向公司董事会或股东大会提出的议案，在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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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召开前，各方应当就待审议的议案进行充分的沟通和交流，各

方先对相关议案或表决事项进行协调，直至各方达成一致意见，并各自以自身的

名义或共同的名义按照形成的一致意见在公司董事会或股东大会上作出相同的

表决意见。 

5、若各方就相关事项经过充分沟通后无法达成一致时，各方应进行内部表

决，并按照持股多数原则作出一致行动的决定。 

6、各方保证不会因各方协商而延误公司相关事项决策，亦不会延误对公司

做出相关事项决策的时机。 

在《一致行动人协议》有效期内，上述一致行动人在管理和决策中保持一致

意见，在约定的一致行动事项上，均充分遵守了一致行动的约定和有关承诺，各

方不存在违反《一致行动人协议》的情形。 

二、《一致行动人协议》到期终止情况 

费耀平先生、李杰先生、李建华先生、刘应龙先生、刘星沙女士共同签署的

《一致行动人协议》于 2020 年 12 月 5 日到期，经各方协商，决定不再续签《一

致行动人协议》，并共同出具了《关于一致行动人协议到期不再续签的告知函》，

主要内容如下： 

费耀平、李杰、李建华、刘星沙、刘应龙于 2016 年 1 月 20 日签署了《一致

行动人协议》，该协议的有效期自各方签署之日起至科创信息股票上市之日起的

三十六个月。 

鉴于科创信息于 2017 年 12 月 5 日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上述《一致行

动人协议》于 2020 年 12 月 5 日到期。 

各方协商并确认《一致行动人协议》到期后不再续签，《一致行动人协议》

于 2020 年 12 月 5 日到期终止，即费耀平、李杰、李建华、刘星沙、刘应龙之间

的一致行动关系于 2020 年 12 月 5 日到期后终止。 

各方的一致行动关系终止后，各方作为科创信息的股东/董事/监事，将按照

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依照各自的意愿、独立地享有

和行使股东/董事/监事权利，履行相关股东/董事/监事义务。 

三、一致行动关系解除对公司的影响 

1、一致行动关系解除对公司实际控制权的影响 

一致行动关系解除前，公司控股股东、共同实际控制人为费耀平先生、李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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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李建华先生、刘应龙先生、刘星沙女士，其通过一致行动关系，合计持有

公司股份 58,992,089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37.01%，具体持股明细如下表：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1 费耀平 13,909,204  8.73  

2 李杰 13,706,986  8.60  

3 李建华 12,324,177  7.73  

4 刘星沙 11,664,377  7.32  

5 刘应龙 7,387,345  4.63  

合计 58,992,089  37.01  

一致行动关系解除导致本次权益发生变动，费耀平先生、李杰先生、李建华

先生、刘应龙先生、刘星沙女士所持有的公司股份不再合并计算，各股东的持股

数量和持股比例保持不变。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不存在单一股东或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持股比例达

到 50%以上的情形；不存在单一股东或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实际可支配的股份表

决权超过 30%的情形；不存在单一股东或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通过实际支配公司

股份表决权能够决定公司董事会半数以上成员选任的情形；亦不存在单一股东或

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依其可实际支配的公司股份表决权足以对公司股东大会的

决议产生重大影响的情形。 

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

的规定，结合公司目前的股权结构、董事会成员及高级管理人员的构成，费耀平

先生、李杰先生、李建华先生、刘应龙先生、刘星沙女士的一致行动关系解除后，

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2、一致行动关系解除对公司经营的影响 

上述五位股东一致行动关系的解除，不存在违反《公司法》、《证券法》、《上

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相关规定的情形，不会引

起公司管理层变动；不会对公司日常经营活动产生重大影响；不会对公司主营业

务和财务状况产生重大影响；亦不会影响公司的业务独立、人员和机构独立、财

务独立以及资产完整。 

公司管理层通过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强化内部管理制度的建设与执行、推行

扁平化的业务组织架构、建立事业部部门经理负责制等措施，不断提高公司治理

水平。公司管理架构完整，具有规范的法人治理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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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1、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费耀平先生、李杰先生、李建华先生、刘星沙

女士、刘应龙先生签署的《一致行动人协议》合法合规，不存在违反《公司法》、

《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情形。《一致行动人协议》签署后，各方均遵守了

一致行动的约定和承诺，未发生违反协议约定的情形。 

2、经费耀平先生、李杰先生、李建华先生、刘星沙女士、刘应龙先生协商

一致，于 2016 年 1 月 20 日签署的《一致行动人协议》于 2020 年 12 月 5 日到期

终止。 

3、《一致行动人协议》到期终止后，费耀平先生、李杰先生、李建华先生、

刘星沙女士、刘应龙先生不再共同作为科创信息的实际控制人，公司因此不存在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具有规范的法人治理结构，上述事项未引起公司管

理层变动，不会对公司日常经营活动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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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湖南科创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一致行动人协议到期终止暨公司无实际控制人的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                                           

                 瞿孝龙                    邹 扬 

 

 

 

 

 

 

 

 

 

 

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12 月 6 日 

 

 

 


